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小額民事判決

113年度北保險小字第51號

原      告  石豐銘  

被      告  富邦產物保險股份有限公司

0000000000000000

法定代理人  許金泉  

訴訟代理人  沈志揚  

複 代理 人  許晏庭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給付保險金事件，於中華民國114年3月3日言

詞辯論終結，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新臺幣壹仟元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要領

一、本判決依民事訴訟法第434條第1項規定，合併記載事實及理

由要領，其中兩造主張之事實及聲明均引用兩造之書狀及本

件歷次言詞辯論筆錄。

二、得心證之理由：

㈠、本件原告以其個人為被保險人，投保被告之個人健康險暨傷

害險(保單號碼0504第22CH00000000號，保險期間民國111年

1月21日0時起至112年1月21日0時止，下稱系爭保險契

約），附加傷害醫療給付選擇型附加條款（下稱系爭附約

1)、個人傷害保險住院安心療養給付附加條款（下稱系爭附

約2，與系爭附約1合稱系爭附約）。原告於112年8月18日因

右膝內側半月板破裂、前十字韌帶部分撕裂傷至國軍桃園總

醫院附設民眾診療服務處（下稱桃園醫院）住院接受右膝關

節鏡修補手術（下稱系爭手術）。嗣於112年9月8日向被告

請求支付傷害醫療保險金，遭被告以依原告之就診病歷，前

揭症狀並無外來突發事故所致之跡證為由拒絕給付。原告復

向財團法人金融消費評議中心（下稱金融評議中心）申請評

議，然未經金融評議中心為有利於原告之認定等事實，有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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爭保險契約、個人保險理賠申請書、理賠退件通知單、被告

回覆原告申訴函、金融評議中心113年評字第1421號評議書

（下稱系爭評議書）等件在卷可稽（本院卷第73-93頁、壢

保險小字卷第72、74、76頁、第106頁、第117-120頁），且

為兩造所不爭，堪信為真。惟原告主張其係因於112年1月2

日在自家樓梯跌倒（下稱系爭事故）導致右膝受傷，而於11

2年8月18日至桃園醫院進行系爭手術，被告應給付醫療保險

金新臺幣（下同）55,900元，然為被告所否認，並以前揭情

詞置辯。茲就兩造爭執敘述如下：

㈡、按當事人主張有利於己之事實者，就其事實有舉證之責任但

法律別有規定，或依其情形顯失公平者，不在此限，民事訴

訟法第277條定有明文；又民事訴訟如係由原告主張權利

者，應先由原告負舉證之責，若原告先不能舉證，以證實自

己主張之事實為真實，則被告就其抗辯事實即令不能舉證，

或其所舉證據尚有疵累，亦應駁回原告之請求，最高法院17

年上字第917號判例可資參照。又按系爭保險契約第2條約

定：被保險人於本契約有效期間內，因遭受意外傷害事故，

致其身體蒙受傷害而致失能或死亡時，本公司依照本契約的

約定，給付保險金。前項所稱意外傷害事故，指非由疾病引

起之外來突發事故。又系爭附約第3條第1項約定：被保險人

於保險期間內因遭受主契約所約定的意外傷害事故，自意外

傷害事故發生之日起一百八十日以內，經以全民健保身分經

登記合格的醫院或診所治療者，本公司就其必須且合理的實

際醫療費用，超過全民健康保險給付部份，給付「實支實付

傷害醫療保險金」。但超過一百八十日繼續治療者，受益人

若能證明被保險人之治療與該意外傷害事故具有因果關係

者，不在此限。是故，系爭保險契約保險金之給付，以原告

於保險契約有效期間內發生意外傷害為前提，所謂意外傷

害，依約則係指非由疾病引起之外來突發事故。故依舉證責

任分配原則，原告自應就其右膝受傷係於保險期間因意外傷

害事故所致為舉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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㈢、原告主張其於112年1月2日在家中跌倒發生意外事故，致其

右膝受傷云云，固提出健保快譯通健康存摺、國家中山科學

研究院石園聯合診所診斷證明書、桃園醫院病歷及診斷證明

書、恩典中醫診所診斷證明書、健保快譯通健康存摺、與友

人及家人之LINE對話紀錄截圖等件（壢保險小字卷第26-45

頁、第48頁、第67-68頁背面、第80-105頁），以資證明。

然查，原告雖主張其於112年1月2日受傷後，自112年1月6日

起有陸續至石園診所就醫。惟觀諸原告提出之健保快譯通健

康存摺資料紀錄，記載112年1月6日、112年3月10日、112年

4月14日、112年5月5日均因「左側膝部原發性骨關節炎，單

側性」於石園診所就醫（壢保險小字卷第32頁背面、33頁、

34頁、35頁背面），顯然並無原告右膝受傷就醫之記載，難

認有原告所述其於112年1月2日在家中意外跌倒，致右膝受

傷而就診等情。原告雖主張係因石園診所將其傷患部分誤載

為左膝云云，然原告就此並未舉證以實其說，自難僅憑其片

面之詞而據以認定，且原告所提出該診所於112年12月15日

開立之診斷證明書診斷結果僅記載膝部退化性關節炎，而原

告於114年3月3日到庭亦自陳石園診所開立診斷證明書時，

因時間過久且未照X光，故僅能記載膝部，不願記載那一

膝，顯然石園診所亦未能確定其斯時確有因右膝受傷而就

醫，均無從證明原告當時右膝確有因跌倒而受傷。復觀諸原

告之理賠申請書上記載事故發生日為112年3月18日14時（見

本院卷第93頁），且原告提出上開與親人之LINE對話紀錄所

示略以「於112年3月27日，原告表示上個月不小心從樓梯滑

倒，右膝和左臂稍受了挫傷，現在左臂橫向用力會痛」、

「於112年4月14日原告表示我的右膝這一、二週都很緊，昨

天突然發作，已影響走路」、「於112年6月1日，原告表示

右膝，3個月前在樓梯跌倒」；與朋友之LINE對話紀錄略以

「112年5月4日，原告表示左手在2個月前樓梯跌倒，併同右

膝受傷」、「112年8月27日，原告表示我是2月從家中樓梯

重跌（被工夫褲的寬褲管絆倒），原以為一個月左右會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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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沒認真調養。三月蹲在地上做個小櫃子蹲太久，病勢才

嚴重起來，就好不了了。這次跌到是否為開刀之主因，還是

只是以前操太兇的最後一根稻草，債總是要還的」、「於11

2年7月12日，原告表示我大約在今年2、3月從樓梯跌倒，傷

到左臂及右膝。」等語，有上開LINE對話紀錄在卷可稽（壢

保險小字卷第67-68頁背面），則由上開理賠申請書所記載

之事故發生日及原告於對話紀錄中表示之跌倒時間以觀，均

與原告主張其係於112年1月2日跌倒之時間有異，其主張於1

12年1月2日發生意外事故致右膝受傷，並自112年1月6日起

即至石園診所陸續看診，是否屬實，已非無疑，自難認其於

112年8月間接受系爭手術治療係因其於112年1月2日跌倒受

傷所致。

㈣、原告雖又提出桃園醫院就診病歷及健保快譯通健康存摺為據

（壢保險小字卷第83-101頁、第26-31頁背面），然觀諸上

開資料，原告係自112年3月15日至桃園醫院治療左手臂，且

當時並無有關因右膝受傷而就診之記載，於112年4月17日始

有關於右膝局部壓痛之記載（壢保險小字卷第82頁），至11

2年5月30日始經MRI檢查診斷為右側膝部陳舊性撕裂或損傷

引起內側未明示之半月板障礙，而有原告主觀描述其右膝幾

個月前有拉傷、痠痛之內容（壢保險小字卷第83頁），顯然

距原告主張其於112年1月2日跌倒致右膝受傷已相隔近4、5

個月，且其上均未有右膝係因跌倒事故致受傷之記載；而原

告提出桃園醫院骨科醫師分別於113年1月23日、113年1月24

日開立之診斷證明書雖有記載就醫症狀為意外受傷疼痛，經

診斷為創傷性右膝骨軟骨炎、右膝內側半月板破裂、右膝前

十字韌帶部分撕裂傷等內容（本院卷第139、141頁），然上

開診斷證明書縱有記載其症狀為右膝係意外受傷疼痛，然因

未記載其右膝受傷之時間，亦未能證明係於112年1月2日因

跌倒受傷所致，是原告上開於桃園醫院之就醫資料亦均未能

證明原告右膝之傷勢確係因其於系爭保險契約期間之112年1

月2日跌倒受傷所致，自難僅憑原告提出之前開資料遽為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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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原告於112年8月18日施行右膝關節鏡手術係因其於112年1

月2日有遭遇意外事故所致。

三、綜上所述，原告既無法證明其於112年8月18日施行右膝關節

鏡手術治療，係因其有於系爭保險契約期間之同年1月2日有

遭受跌倒受傷之意外事故所致，被告自無依系爭保險契約給

付保險金之義務。從而，原告主張依系爭保險契約之法律關

係，請求被告給付55,900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

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為無理由，應予駁

回。

四、本件事證臻明確，兩造其餘之攻擊、防禦方法及其他事證，

　　核對本件判斷不生影響，爰不一一論述，併此敘明。　　

五、本件訴訟費用額，依後附計算書確定如主文所示金額。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31　　日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臺北簡易庭

　　　　　　　　　　　　　　　法　官　李宜娟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庭提出上訴狀。（須

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

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31　　日

　　　　　　　　　　　　　　　書記官　沈玟君

計　　算　　書

項　　　　目　　　　　　 金　額（新臺幣）　　　　備　註

第一審裁判費　 　 　　　 1,000元

合　　　　計　　　　　　 1,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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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臺北地方法院小額民事判決
113年度北保險小字第51號
原      告  石豐銘  
被      告  富邦產物保險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許金泉  
訴訟代理人  沈志揚  
複 代理 人  許晏庭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給付保險金事件，於中華民國114年3月3日言詞辯論終結，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新臺幣壹仟元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要領
一、本判決依民事訴訟法第434條第1項規定，合併記載事實及理由要領，其中兩造主張之事實及聲明均引用兩造之書狀及本件歷次言詞辯論筆錄。
二、得心證之理由：
㈠、本件原告以其個人為被保險人，投保被告之個人健康險暨傷害險(保單號碼0504第22CH00000000號，保險期間民國111年1月21日0時起至112年1月21日0時止，下稱系爭保險契約），附加傷害醫療給付選擇型附加條款（下稱系爭附約1)、個人傷害保險住院安心療養給付附加條款（下稱系爭附約2，與系爭附約1合稱系爭附約）。原告於112年8月18日因右膝內側半月板破裂、前十字韌帶部分撕裂傷至國軍桃園總醫院附設民眾診療服務處（下稱桃園醫院）住院接受右膝關節鏡修補手術（下稱系爭手術）。嗣於112年9月8日向被告請求支付傷害醫療保險金，遭被告以依原告之就診病歷，前揭症狀並無外來突發事故所致之跡證為由拒絕給付。原告復向財團法人金融消費評議中心（下稱金融評議中心）申請評議，然未經金融評議中心為有利於原告之認定等事實，有系爭保險契約、個人保險理賠申請書、理賠退件通知單、被告回覆原告申訴函、金融評議中心113年評字第1421號評議書（下稱系爭評議書）等件在卷可稽（本院卷第73-93頁、壢保險小字卷第72、74、76頁、第106頁、第117-120頁），且為兩造所不爭，堪信為真。惟原告主張其係因於112年1月2日在自家樓梯跌倒（下稱系爭事故）導致右膝受傷，而於112年8月18日至桃園醫院進行系爭手術，被告應給付醫療保險金新臺幣（下同）55,900元，然為被告所否認，並以前揭情詞置辯。茲就兩造爭執敘述如下：
㈡、按當事人主張有利於己之事實者，就其事實有舉證之責任但法律別有規定，或依其情形顯失公平者，不在此限，民事訴訟法第277條定有明文；又民事訴訟如係由原告主張權利者，應先由原告負舉證之責，若原告先不能舉證，以證實自己主張之事實為真實，則被告就其抗辯事實即令不能舉證，或其所舉證據尚有疵累，亦應駁回原告之請求，最高法院17年上字第917號判例可資參照。又按系爭保險契約第2條約定：被保險人於本契約有效期間內，因遭受意外傷害事故，致其身體蒙受傷害而致失能或死亡時，本公司依照本契約的約定，給付保險金。前項所稱意外傷害事故，指非由疾病引起之外來突發事故。又系爭附約第3條第1項約定：被保險人於保險期間內因遭受主契約所約定的意外傷害事故，自意外傷害事故發生之日起一百八十日以內，經以全民健保身分經登記合格的醫院或診所治療者，本公司就其必須且合理的實際醫療費用，超過全民健康保險給付部份，給付「實支實付傷害醫療保險金」。但超過一百八十日繼續治療者，受益人若能證明被保險人之治療與該意外傷害事故具有因果關係者，不在此限。是故，系爭保險契約保險金之給付，以原告於保險契約有效期間內發生意外傷害為前提，所謂意外傷害，依約則係指非由疾病引起之外來突發事故。故依舉證責任分配原則，原告自應就其右膝受傷係於保險期間因意外傷害事故所致為舉證。
㈢、原告主張其於112年1月2日在家中跌倒發生意外事故，致其右膝受傷云云，固提出健保快譯通健康存摺、國家中山科學研究院石園聯合診所診斷證明書、桃園醫院病歷及診斷證明書、恩典中醫診所診斷證明書、健保快譯通健康存摺、與友人及家人之LINE對話紀錄截圖等件（壢保險小字卷第26-45頁、第48頁、第67-68頁背面、第80-105頁），以資證明。然查，原告雖主張其於112年1月2日受傷後，自112年1月6日起有陸續至石園診所就醫。惟觀諸原告提出之健保快譯通健康存摺資料紀錄，記載112年1月6日、112年3月10日、112年4月14日、112年5月5日均因「左側膝部原發性骨關節炎，單側性」於石園診所就醫（壢保險小字卷第32頁背面、33頁、34頁、35頁背面），顯然並無原告右膝受傷就醫之記載，難認有原告所述其於112年1月2日在家中意外跌倒，致右膝受傷而就診等情。原告雖主張係因石園診所將其傷患部分誤載為左膝云云，然原告就此並未舉證以實其說，自難僅憑其片面之詞而據以認定，且原告所提出該診所於112年12月15日開立之診斷證明書診斷結果僅記載膝部退化性關節炎，而原告於114年3月3日到庭亦自陳石園診所開立診斷證明書時，因時間過久且未照X光，故僅能記載膝部，不願記載那一膝，顯然石園診所亦未能確定其斯時確有因右膝受傷而就醫，均無從證明原告當時右膝確有因跌倒而受傷。復觀諸原告之理賠申請書上記載事故發生日為112年3月18日14時（見本院卷第93頁），且原告提出上開與親人之LINE對話紀錄所示略以「於112年3月27日，原告表示上個月不小心從樓梯滑倒，右膝和左臂稍受了挫傷，現在左臂橫向用力會痛」、「於112年4月14日原告表示我的右膝這一、二週都很緊，昨天突然發作，已影響走路」、「於112年6月1日，原告表示右膝，3個月前在樓梯跌倒」；與朋友之LINE對話紀錄略以「112年5月4日，原告表示左手在2個月前樓梯跌倒，併同右膝受傷」、「112年8月27日，原告表示我是2月從家中樓梯重跌（被工夫褲的寬褲管絆倒），原以為一個月左右會好，所以沒認真調養。三月蹲在地上做個小櫃子蹲太久，病勢才嚴重起來，就好不了了。這次跌到是否為開刀之主因，還是只是以前操太兇的最後一根稻草，債總是要還的」、「於112年7月12日，原告表示我大約在今年2、3月從樓梯跌倒，傷到左臂及右膝。」等語，有上開LINE對話紀錄在卷可稽（壢保險小字卷第67-68頁背面），則由上開理賠申請書所記載之事故發生日及原告於對話紀錄中表示之跌倒時間以觀，均與原告主張其係於112年1月2日跌倒之時間有異，其主張於112年1月2日發生意外事故致右膝受傷，並自112年1月6日起即至石園診所陸續看診，是否屬實，已非無疑，自難認其於112年8月間接受系爭手術治療係因其於112年1月2日跌倒受傷所致。
㈣、原告雖又提出桃園醫院就診病歷及健保快譯通健康存摺為據（壢保險小字卷第83-101頁、第26-31頁背面），然觀諸上開資料，原告係自112年3月15日至桃園醫院治療左手臂，且當時並無有關因右膝受傷而就診之記載，於112年4月17日始有關於右膝局部壓痛之記載（壢保險小字卷第82頁），至112年5月30日始經MRI檢查診斷為右側膝部陳舊性撕裂或損傷引起內側未明示之半月板障礙，而有原告主觀描述其右膝幾個月前有拉傷、痠痛之內容（壢保險小字卷第83頁），顯然距原告主張其於112年1月2日跌倒致右膝受傷已相隔近4、5個月，且其上均未有右膝係因跌倒事故致受傷之記載；而原告提出桃園醫院骨科醫師分別於113年1月23日、113年1月24日開立之診斷證明書雖有記載就醫症狀為意外受傷疼痛，經診斷為創傷性右膝骨軟骨炎、右膝內側半月板破裂、右膝前十字韌帶部分撕裂傷等內容（本院卷第139、141頁），然上開診斷證明書縱有記載其症狀為右膝係意外受傷疼痛，然因未記載其右膝受傷之時間，亦未能證明係於112年1月2日因跌倒受傷所致，是原告上開於桃園醫院之就醫資料亦均未能證明原告右膝之傷勢確係因其於系爭保險契約期間之112年1月2日跌倒受傷所致，自難僅憑原告提出之前開資料遽為認定原告於112年8月18日施行右膝關節鏡手術係因其於112年1月2日有遭遇意外事故所致。
三、綜上所述，原告既無法證明其於112年8月18日施行右膝關節鏡手術治療，係因其有於系爭保險契約期間之同年1月2日有遭受跌倒受傷之意外事故所致，被告自無依系爭保險契約給付保險金之義務。從而，原告主張依系爭保險契約之法律關係，請求被告給付55,900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四、本件事證臻明確，兩造其餘之攻擊、防禦方法及其他事證，
　　核對本件判斷不生影響，爰不一一論述，併此敘明。　　
五、本件訴訟費用額，依後附計算書確定如主文所示金額。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31　　日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臺北簡易庭
　　　　　　　　　　　　　　　法　官　李宜娟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庭提出上訴狀。（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31　　日
　　　　　　　　　　　　　　　書記官　沈玟君
計　　算　　書
項　　　　目　　　　　　 金　額（新臺幣）　　　　備　註
第一審裁判費　 　 　　　 1,000元
合　　　　計　　　　　　 1,000元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小額民事判決
113年度北保險小字第51號
原      告  石豐銘  
被      告  富邦產物保險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許金泉  
訴訟代理人  沈志揚  
複 代理 人  許晏庭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給付保險金事件，於中華民國114年3月3日言
詞辯論終結，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新臺幣壹仟元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要領
一、本判決依民事訴訟法第434條第1項規定，合併記載事實及理
    由要領，其中兩造主張之事實及聲明均引用兩造之書狀及本
    件歷次言詞辯論筆錄。
二、得心證之理由：
㈠、本件原告以其個人為被保險人，投保被告之個人健康險暨傷
    害險(保單號碼0504第22CH00000000號，保險期間民國111年
    1月21日0時起至112年1月21日0時止，下稱系爭保險契約）
    ，附加傷害醫療給付選擇型附加條款（下稱系爭附約1)、個
    人傷害保險住院安心療養給付附加條款（下稱系爭附約2，
    與系爭附約1合稱系爭附約）。原告於112年8月18日因右膝
    內側半月板破裂、前十字韌帶部分撕裂傷至國軍桃園總醫院
    附設民眾診療服務處（下稱桃園醫院）住院接受右膝關節鏡
    修補手術（下稱系爭手術）。嗣於112年9月8日向被告請求
    支付傷害醫療保險金，遭被告以依原告之就診病歷，前揭症
    狀並無外來突發事故所致之跡證為由拒絕給付。原告復向財
    團法人金融消費評議中心（下稱金融評議中心）申請評議，
    然未經金融評議中心為有利於原告之認定等事實，有系爭保
    險契約、個人保險理賠申請書、理賠退件通知單、被告回覆
    原告申訴函、金融評議中心113年評字第1421號評議書（下
    稱系爭評議書）等件在卷可稽（本院卷第73-93頁、壢保險
    小字卷第72、74、76頁、第106頁、第117-120頁），且為兩
    造所不爭，堪信為真。惟原告主張其係因於112年1月2日在
    自家樓梯跌倒（下稱系爭事故）導致右膝受傷，而於112年8
    月18日至桃園醫院進行系爭手術，被告應給付醫療保險金新
    臺幣（下同）55,900元，然為被告所否認，並以前揭情詞置
    辯。茲就兩造爭執敘述如下：
㈡、按當事人主張有利於己之事實者，就其事實有舉證之責任但
    法律別有規定，或依其情形顯失公平者，不在此限，民事訴
    訟法第277條定有明文；又民事訴訟如係由原告主張權利者
    ，應先由原告負舉證之責，若原告先不能舉證，以證實自己
    主張之事實為真實，則被告就其抗辯事實即令不能舉證，或
    其所舉證據尚有疵累，亦應駁回原告之請求，最高法院17年
    上字第917號判例可資參照。又按系爭保險契約第2條約定：
    被保險人於本契約有效期間內，因遭受意外傷害事故，致其
    身體蒙受傷害而致失能或死亡時，本公司依照本契約的約定
    ，給付保險金。前項所稱意外傷害事故，指非由疾病引起之
    外來突發事故。又系爭附約第3條第1項約定：被保險人於保
    險期間內因遭受主契約所約定的意外傷害事故，自意外傷害
    事故發生之日起一百八十日以內，經以全民健保身分經登記
    合格的醫院或診所治療者，本公司就其必須且合理的實際醫
    療費用，超過全民健康保險給付部份，給付「實支實付傷害
    醫療保險金」。但超過一百八十日繼續治療者，受益人若能
    證明被保險人之治療與該意外傷害事故具有因果關係者，不
    在此限。是故，系爭保險契約保險金之給付，以原告於保險
    契約有效期間內發生意外傷害為前提，所謂意外傷害，依約
    則係指非由疾病引起之外來突發事故。故依舉證責任分配原
    則，原告自應就其右膝受傷係於保險期間因意外傷害事故所
    致為舉證。
㈢、原告主張其於112年1月2日在家中跌倒發生意外事故，致其右
    膝受傷云云，固提出健保快譯通健康存摺、國家中山科學研
    究院石園聯合診所診斷證明書、桃園醫院病歷及診斷證明書
    、恩典中醫診所診斷證明書、健保快譯通健康存摺、與友人
    及家人之LINE對話紀錄截圖等件（壢保險小字卷第26-45頁
    、第48頁、第67-68頁背面、第80-105頁），以資證明。然
    查，原告雖主張其於112年1月2日受傷後，自112年1月6日起
    有陸續至石園診所就醫。惟觀諸原告提出之健保快譯通健康
    存摺資料紀錄，記載112年1月6日、112年3月10日、112年4
    月14日、112年5月5日均因「左側膝部原發性骨關節炎，單
    側性」於石園診所就醫（壢保險小字卷第32頁背面、33頁、
    34頁、35頁背面），顯然並無原告右膝受傷就醫之記載，難
    認有原告所述其於112年1月2日在家中意外跌倒，致右膝受
    傷而就診等情。原告雖主張係因石園診所將其傷患部分誤載
    為左膝云云，然原告就此並未舉證以實其說，自難僅憑其片
    面之詞而據以認定，且原告所提出該診所於112年12月15日
    開立之診斷證明書診斷結果僅記載膝部退化性關節炎，而原
    告於114年3月3日到庭亦自陳石園診所開立診斷證明書時，
    因時間過久且未照X光，故僅能記載膝部，不願記載那一膝
    ，顯然石園診所亦未能確定其斯時確有因右膝受傷而就醫，
    均無從證明原告當時右膝確有因跌倒而受傷。復觀諸原告之
    理賠申請書上記載事故發生日為112年3月18日14時（見本院
    卷第93頁），且原告提出上開與親人之LINE對話紀錄所示略
    以「於112年3月27日，原告表示上個月不小心從樓梯滑倒，
    右膝和左臂稍受了挫傷，現在左臂橫向用力會痛」、「於11
    2年4月14日原告表示我的右膝這一、二週都很緊，昨天突然
    發作，已影響走路」、「於112年6月1日，原告表示右膝，3
    個月前在樓梯跌倒」；與朋友之LINE對話紀錄略以「112年5
    月4日，原告表示左手在2個月前樓梯跌倒，併同右膝受傷」
    、「112年8月27日，原告表示我是2月從家中樓梯重跌（被
    工夫褲的寬褲管絆倒），原以為一個月左右會好，所以沒認
    真調養。三月蹲在地上做個小櫃子蹲太久，病勢才嚴重起來
    ，就好不了了。這次跌到是否為開刀之主因，還是只是以前
    操太兇的最後一根稻草，債總是要還的」、「於112年7月12
    日，原告表示我大約在今年2、3月從樓梯跌倒，傷到左臂及
    右膝。」等語，有上開LINE對話紀錄在卷可稽（壢保險小字
    卷第67-68頁背面），則由上開理賠申請書所記載之事故發
    生日及原告於對話紀錄中表示之跌倒時間以觀，均與原告主
    張其係於112年1月2日跌倒之時間有異，其主張於112年1月2
    日發生意外事故致右膝受傷，並自112年1月6日起即至石園
    診所陸續看診，是否屬實，已非無疑，自難認其於112年8月
    間接受系爭手術治療係因其於112年1月2日跌倒受傷所致。
㈣、原告雖又提出桃園醫院就診病歷及健保快譯通健康存摺為據
    （壢保險小字卷第83-101頁、第26-31頁背面），然觀諸上
    開資料，原告係自112年3月15日至桃園醫院治療左手臂，且
    當時並無有關因右膝受傷而就診之記載，於112年4月17日始
    有關於右膝局部壓痛之記載（壢保險小字卷第82頁），至11
    2年5月30日始經MRI檢查診斷為右側膝部陳舊性撕裂或損傷
    引起內側未明示之半月板障礙，而有原告主觀描述其右膝幾
    個月前有拉傷、痠痛之內容（壢保險小字卷第83頁），顯然
    距原告主張其於112年1月2日跌倒致右膝受傷已相隔近4、5
    個月，且其上均未有右膝係因跌倒事故致受傷之記載；而原
    告提出桃園醫院骨科醫師分別於113年1月23日、113年1月24
    日開立之診斷證明書雖有記載就醫症狀為意外受傷疼痛，經
    診斷為創傷性右膝骨軟骨炎、右膝內側半月板破裂、右膝前
    十字韌帶部分撕裂傷等內容（本院卷第139、141頁），然上
    開診斷證明書縱有記載其症狀為右膝係意外受傷疼痛，然因
    未記載其右膝受傷之時間，亦未能證明係於112年1月2日因
    跌倒受傷所致，是原告上開於桃園醫院之就醫資料亦均未能
    證明原告右膝之傷勢確係因其於系爭保險契約期間之112年1
    月2日跌倒受傷所致，自難僅憑原告提出之前開資料遽為認
    定原告於112年8月18日施行右膝關節鏡手術係因其於112年1
    月2日有遭遇意外事故所致。
三、綜上所述，原告既無法證明其於112年8月18日施行右膝關節
    鏡手術治療，係因其有於系爭保險契約期間之同年1月2日有
    遭受跌倒受傷之意外事故所致，被告自無依系爭保險契約給
    付保險金之義務。從而，原告主張依系爭保險契約之法律關
    係，請求被告給付55,900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
    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為無理由，應予駁
    回。
四、本件事證臻明確，兩造其餘之攻擊、防禦方法及其他事證，
　　核對本件判斷不生影響，爰不一一論述，併此敘明。　　
五、本件訴訟費用額，依後附計算書確定如主文所示金額。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31　　日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臺北簡易庭
　　　　　　　　　　　　　　　法　官　李宜娟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庭提出上訴狀。（須
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
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31　　日
　　　　　　　　　　　　　　　書記官　沈玟君
計　　算　　書
項　　　　目　　　　　　 金　額（新臺幣）　　　　備　註
第一審裁判費　 　 　　　 1,000元
合　　　　計　　　　　　 1,000元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小額民事判決
113年度北保險小字第51號
原      告  石豐銘  
被      告  富邦產物保險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許金泉  
訴訟代理人  沈志揚  
複 代理 人  許晏庭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給付保險金事件，於中華民國114年3月3日言詞辯論終結，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新臺幣壹仟元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要領
一、本判決依民事訴訟法第434條第1項規定，合併記載事實及理由要領，其中兩造主張之事實及聲明均引用兩造之書狀及本件歷次言詞辯論筆錄。
二、得心證之理由：
㈠、本件原告以其個人為被保險人，投保被告之個人健康險暨傷害險(保單號碼0504第22CH00000000號，保險期間民國111年1月21日0時起至112年1月21日0時止，下稱系爭保險契約），附加傷害醫療給付選擇型附加條款（下稱系爭附約1)、個人傷害保險住院安心療養給付附加條款（下稱系爭附約2，與系爭附約1合稱系爭附約）。原告於112年8月18日因右膝內側半月板破裂、前十字韌帶部分撕裂傷至國軍桃園總醫院附設民眾診療服務處（下稱桃園醫院）住院接受右膝關節鏡修補手術（下稱系爭手術）。嗣於112年9月8日向被告請求支付傷害醫療保險金，遭被告以依原告之就診病歷，前揭症狀並無外來突發事故所致之跡證為由拒絕給付。原告復向財團法人金融消費評議中心（下稱金融評議中心）申請評議，然未經金融評議中心為有利於原告之認定等事實，有系爭保險契約、個人保險理賠申請書、理賠退件通知單、被告回覆原告申訴函、金融評議中心113年評字第1421號評議書（下稱系爭評議書）等件在卷可稽（本院卷第73-93頁、壢保險小字卷第72、74、76頁、第106頁、第117-120頁），且為兩造所不爭，堪信為真。惟原告主張其係因於112年1月2日在自家樓梯跌倒（下稱系爭事故）導致右膝受傷，而於112年8月18日至桃園醫院進行系爭手術，被告應給付醫療保險金新臺幣（下同）55,900元，然為被告所否認，並以前揭情詞置辯。茲就兩造爭執敘述如下：
㈡、按當事人主張有利於己之事實者，就其事實有舉證之責任但法律別有規定，或依其情形顯失公平者，不在此限，民事訴訟法第277條定有明文；又民事訴訟如係由原告主張權利者，應先由原告負舉證之責，若原告先不能舉證，以證實自己主張之事實為真實，則被告就其抗辯事實即令不能舉證，或其所舉證據尚有疵累，亦應駁回原告之請求，最高法院17年上字第917號判例可資參照。又按系爭保險契約第2條約定：被保險人於本契約有效期間內，因遭受意外傷害事故，致其身體蒙受傷害而致失能或死亡時，本公司依照本契約的約定，給付保險金。前項所稱意外傷害事故，指非由疾病引起之外來突發事故。又系爭附約第3條第1項約定：被保險人於保險期間內因遭受主契約所約定的意外傷害事故，自意外傷害事故發生之日起一百八十日以內，經以全民健保身分經登記合格的醫院或診所治療者，本公司就其必須且合理的實際醫療費用，超過全民健康保險給付部份，給付「實支實付傷害醫療保險金」。但超過一百八十日繼續治療者，受益人若能證明被保險人之治療與該意外傷害事故具有因果關係者，不在此限。是故，系爭保險契約保險金之給付，以原告於保險契約有效期間內發生意外傷害為前提，所謂意外傷害，依約則係指非由疾病引起之外來突發事故。故依舉證責任分配原則，原告自應就其右膝受傷係於保險期間因意外傷害事故所致為舉證。
㈢、原告主張其於112年1月2日在家中跌倒發生意外事故，致其右膝受傷云云，固提出健保快譯通健康存摺、國家中山科學研究院石園聯合診所診斷證明書、桃園醫院病歷及診斷證明書、恩典中醫診所診斷證明書、健保快譯通健康存摺、與友人及家人之LINE對話紀錄截圖等件（壢保險小字卷第26-45頁、第48頁、第67-68頁背面、第80-105頁），以資證明。然查，原告雖主張其於112年1月2日受傷後，自112年1月6日起有陸續至石園診所就醫。惟觀諸原告提出之健保快譯通健康存摺資料紀錄，記載112年1月6日、112年3月10日、112年4月14日、112年5月5日均因「左側膝部原發性骨關節炎，單側性」於石園診所就醫（壢保險小字卷第32頁背面、33頁、34頁、35頁背面），顯然並無原告右膝受傷就醫之記載，難認有原告所述其於112年1月2日在家中意外跌倒，致右膝受傷而就診等情。原告雖主張係因石園診所將其傷患部分誤載為左膝云云，然原告就此並未舉證以實其說，自難僅憑其片面之詞而據以認定，且原告所提出該診所於112年12月15日開立之診斷證明書診斷結果僅記載膝部退化性關節炎，而原告於114年3月3日到庭亦自陳石園診所開立診斷證明書時，因時間過久且未照X光，故僅能記載膝部，不願記載那一膝，顯然石園診所亦未能確定其斯時確有因右膝受傷而就醫，均無從證明原告當時右膝確有因跌倒而受傷。復觀諸原告之理賠申請書上記載事故發生日為112年3月18日14時（見本院卷第93頁），且原告提出上開與親人之LINE對話紀錄所示略以「於112年3月27日，原告表示上個月不小心從樓梯滑倒，右膝和左臂稍受了挫傷，現在左臂橫向用力會痛」、「於112年4月14日原告表示我的右膝這一、二週都很緊，昨天突然發作，已影響走路」、「於112年6月1日，原告表示右膝，3個月前在樓梯跌倒」；與朋友之LINE對話紀錄略以「112年5月4日，原告表示左手在2個月前樓梯跌倒，併同右膝受傷」、「112年8月27日，原告表示我是2月從家中樓梯重跌（被工夫褲的寬褲管絆倒），原以為一個月左右會好，所以沒認真調養。三月蹲在地上做個小櫃子蹲太久，病勢才嚴重起來，就好不了了。這次跌到是否為開刀之主因，還是只是以前操太兇的最後一根稻草，債總是要還的」、「於112年7月12日，原告表示我大約在今年2、3月從樓梯跌倒，傷到左臂及右膝。」等語，有上開LINE對話紀錄在卷可稽（壢保險小字卷第67-68頁背面），則由上開理賠申請書所記載之事故發生日及原告於對話紀錄中表示之跌倒時間以觀，均與原告主張其係於112年1月2日跌倒之時間有異，其主張於112年1月2日發生意外事故致右膝受傷，並自112年1月6日起即至石園診所陸續看診，是否屬實，已非無疑，自難認其於112年8月間接受系爭手術治療係因其於112年1月2日跌倒受傷所致。
㈣、原告雖又提出桃園醫院就診病歷及健保快譯通健康存摺為據（壢保險小字卷第83-101頁、第26-31頁背面），然觀諸上開資料，原告係自112年3月15日至桃園醫院治療左手臂，且當時並無有關因右膝受傷而就診之記載，於112年4月17日始有關於右膝局部壓痛之記載（壢保險小字卷第82頁），至112年5月30日始經MRI檢查診斷為右側膝部陳舊性撕裂或損傷引起內側未明示之半月板障礙，而有原告主觀描述其右膝幾個月前有拉傷、痠痛之內容（壢保險小字卷第83頁），顯然距原告主張其於112年1月2日跌倒致右膝受傷已相隔近4、5個月，且其上均未有右膝係因跌倒事故致受傷之記載；而原告提出桃園醫院骨科醫師分別於113年1月23日、113年1月24日開立之診斷證明書雖有記載就醫症狀為意外受傷疼痛，經診斷為創傷性右膝骨軟骨炎、右膝內側半月板破裂、右膝前十字韌帶部分撕裂傷等內容（本院卷第139、141頁），然上開診斷證明書縱有記載其症狀為右膝係意外受傷疼痛，然因未記載其右膝受傷之時間，亦未能證明係於112年1月2日因跌倒受傷所致，是原告上開於桃園醫院之就醫資料亦均未能證明原告右膝之傷勢確係因其於系爭保險契約期間之112年1月2日跌倒受傷所致，自難僅憑原告提出之前開資料遽為認定原告於112年8月18日施行右膝關節鏡手術係因其於112年1月2日有遭遇意外事故所致。
三、綜上所述，原告既無法證明其於112年8月18日施行右膝關節鏡手術治療，係因其有於系爭保險契約期間之同年1月2日有遭受跌倒受傷之意外事故所致，被告自無依系爭保險契約給付保險金之義務。從而，原告主張依系爭保險契約之法律關係，請求被告給付55,900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四、本件事證臻明確，兩造其餘之攻擊、防禦方法及其他事證，
　　核對本件判斷不生影響，爰不一一論述，併此敘明。　　
五、本件訴訟費用額，依後附計算書確定如主文所示金額。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31　　日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臺北簡易庭
　　　　　　　　　　　　　　　法　官　李宜娟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庭提出上訴狀。（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31　　日
　　　　　　　　　　　　　　　書記官　沈玟君
計　　算　　書
項　　　　目　　　　　　 金　額（新臺幣）　　　　備　註
第一審裁判費　 　 　　　 1,000元
合　　　　計　　　　　　 1,000元　


